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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qyzcj/201408/t20140821_147801.html） 

 

附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  

  

工商企字〔2014〕154 号 

 

工商总局关于做好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改为后置审批后的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简政放权、转变

职能的重要举措，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 号）将 31 项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决定，现就做好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后的登记注册有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有利于推动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

批作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从对企

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转变为对市场主体行为、市场活动的监管，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宽

准入严监管”，从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有利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工作重点切实转到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

长。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关键是要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创业创新的动力。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理

顺了市场主体准入环节，促进了工商注册便利化。企业经营项目依法不需要经过许可的，可以

直接经营；需要经过许可的，经过许可以后再去经营。改变了过去企业从事多项经营活动，由

于有些项目需要许可而未经许可，导致企业无法设立的局面。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

审批，有利于市场主体更便利更快捷地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

强经济发展动力，对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 

 

  （三）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有利于建立规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竞争

有序的市场秩序。建立规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基础。统一规范的市场规则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必然要求不能随意设定行政许可，特别

是不能设定工商登记前置许可。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

同时，强化了市场监管的责任，有利于进一步改进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增强监管治理能

力，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水平，促进行业自律和社会管理，引导企业提升自我管理水平，建立规

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  

 

  二、积极稳妥推进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工作  

 

  （一）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要求工商部门要树立宏观全局观念。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改为后置审批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涉及工商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工商

系统业务条线之间的关系。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工商部门执法理念、组织形式、管理方式、

作风建设、人员素质将发生全面变化，这就要求工商部门要把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

审批工作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全局来谋划、来思考，牢固树立宏观全局观念。  

 

  （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要求工商部门要树立“大监管”理念。

市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依法监管是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保障。多年

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和加强严格依法监管。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宽进”后需要“严

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也需要“严管”。“严管”不仅仅是登记事项的监

管，而且包括企业经营、竞争、交易、侵犯消费者权益等各种行为的监管。严格依法监管不仅

仅是工商部门的责任，也不仅仅是行政部门的责任，还应包括司法机关、行业组织、企业的责

任，甚至交易竞争行为人的责任。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要求工商部门要树立

“大监管”理念，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维护市场秩序的积极性，形成市场“大监管”格局,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三）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要求工商部门要有序实施。工商登记前

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而展开。这就要求工商部门要有序做好审批登记程序调整后的登记注册工作。一要严格规范工

商登记程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前置审批项目改为后置审批后的有关规范性文

件的清理和登记规范工作，对于国务院决定改为登记后置审批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登记前置，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审批部门的许可文件、证件。已经开展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改为后

置审批改革的地区要有序做好衔接工作。二要规范经营范围的核准登记。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于国务院决定改为登记后置审批的事项，应当根据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或者申请，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核定申请人的经营范围，并在“经营范围”栏后标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窗口登记人员对涉及由登记前置改为登记

后置的事项，要提醒申请人在取得工商部门登记后依法还要到相关许可部门办理许可手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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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相关许可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向社

会公示。三要完善登记管理信息化系统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根

据改革进程，及时调整登记管理信息化系统和信息查询系统中的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确保登记

管理信息化系统、信息查询系统平稳运行。要进一步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向社会

公示登记信息，推进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  

 

  三、加强学习，广泛开展宣传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加强培训和宣传，确保窗口工作人员充分认

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重要意义，熟悉审批项目，全面掌握登记流程，将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手段，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企业自律、加

强对市场活动监管的角度，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意义、

具体内容和操作方式，努力使企业和社会公众知晓、理解和认同。要通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政府网站、对外服务大厅宣传栏、电子触摸屏、印发办事指南等多种途径进行公开公示，利

用多种形式多种媒介加大宣传力度，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和监督，让企业、群众充分享受改革

红利。  

 

  四、加强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按照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改为后置审批的要求，统筹有序推进有关工作，要做好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

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推动形成协同改革的工作机制。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业务指

导，提升企业登记工作质量，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要对改革落实情况和履职情况进行

逐级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局将适时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  

 

    

 

                                                    工商总局  

                                                  2014 年 8 月 19 日 

 

 


